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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1年6月9日

（2011）甬海民初字第994号
陈贤坤：本院受理原告蒋民和诉你等提供劳务者

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14：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鄞嵩商初字第63号

蒋章元、刘明霞：本院受理原告蔡直兴与你们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
事项。原告蔡直兴要求你们返还买卖房屋定金
60000 元，赔偿损失 30000 元，合计 90000 元。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次日起 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 日 8：30（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甬鄞嵩商初字第62号

朱华良：本院受理原告蔡直兴与你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蔡直
兴要求你返还买卖房屋定金 50000 元，赔偿损失
50000 元，合计 100000 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 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10：00（遇到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嘉南商初字第134号

戴飞、戴峰：本院受理原告章建锋诉被告戴飞、戴
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1）嘉南商初字第 134 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0）湖吴织商初字第465号

绍兴永青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创华
纺织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依法缺席
审理终结。因无法采用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法
律文书，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0）湖吴织商初字第
46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浙温行终字第34号

姚卫珍：本院受理姚卫珍与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区
分局公安行政处罚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行政判决书，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判决结果为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50 元，由上诉人姚卫珍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1）浙温行终字第35号

姚卫珍：本院受理姚卫珍与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区
分局诉公安机关不履行保护财产权法定职责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行政判决书，现参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判决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50元，由上诉人姚卫珍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1）金义催字第37号

申请人义乌新纪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因遗失银
行本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95 条之规定，
现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为：40203375
20364797，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4 月 20 日，出票金额
为 1 万元，申请人为义乌新纪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义乌市政府非税收入汇缴专户）。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063号

马永青：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众利机械有限公司
诉被告马永青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2011 年 9月 6日上
午 8时 50 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民初字第480号

项文正：本院受理原告申壮诉项文正劳务（雇
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由审判员陈明政、黄小英与人民陪审
员陈海琪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上午
9 时在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3612号

黄淑媛：本院对原告楼曙光诉被告黄淑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
金浦商初字第 361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台临民初字第407号

万艳：本院受理原告詹才平诉被告万艳为离婚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1）台临民初字
第 40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临海市人民法院
（2011）衢江民初字第985号

杨昌见：本院受理原告王晋良诉被告杨昌见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函、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衢江商初字第550号

陈小荣：本院受理原告刘卫贤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 2011 年 9 月 14 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衢江商初字第190号

谢新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衢江商初字第 190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衢江商初字第189号

应天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衢江商初字第 189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衢江商初字第192号

朱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衢江商初字第 192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江山市人民法院

古代法制 请您推理

没有发现尸体就不能仓促定案，实际上是古代司法的一个传统。比如唐人刘肃在他的笔记《大唐新语》里就
记载了武则天时代的一个案件。

武则天当政时，鼓励告发，告发者往往被弄到御史台去当官。有一次，一个已经在御史台当官的告密人诬告
驸马崔宣谋反。诬告者预先将崔宣的一个小妾拐走，藏在秘密的地方，然后诬告说：“崔宣的小妾知道他要谋反，
要去告发，结果被崔宣杀掉，尸体扔到洛水里去了。”武则天就把崔宣抓进大牢，命令侍御史张行岌负责处理此
案。
张行岌仔细调查后回报说这是诬告。武则天很生气，训斥他说：“崔宣谋反的迹象很明显，你难道是有意放纵

他吗？我要是叫来俊臣（武则天时代有名的酷吏）去查这个案子，那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张行岌说：“我确实
比不上来俊臣。不过希望陛下委派来俊臣时，请要求他必须以事实结案，如果是为了逢迎陛下的旨意而诬陷清白
之人，难道是法官应当做的事吗？我认为陛下刚才的话只是为了试探我而已。”武则天板起脸来说：“崔宣真杀了
他小妾的话，就说明谋反的情节是真的。你再查不清楚，我就要来俊臣来审问你了！”
张行岌只好去找崔家想办法。崔宣有个远房堂兄弟叫崔再竞的，发现每次在崔宣家里商量对策，那个告发的

人很快就会知道。他估计在家里有内鬼，就故意对崔宣的妻子说：“我打算花300匹绢去雇个侠客，把那告发者给
杀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化装躲在御史台衙门附近观察，果然看见崔宣家一个姓舒的门客，鬼头鬼脑地跑到御
史台门口，给了守门人一点钱，就进了衙门。不久就听说御史台里那个告发者到长官那里请求保护，说：“崔家雇
了刺客来杀我，请赶紧报告陛下！”
崔再竞平时很敬重这个门客，想不到却是他在捣鬼。他找到那个姓舒的门客大骂：“你这样陷害崔宣，有什么

好处？如果崔宣承认谋反的话，首先就说你是他的同谋，大家一起死！你还不如帮助找到那个小妾，我给你五百缗
（铜钱每一千文为一缗，就是一贯），足够你回乡过好日子，不然你也必死无疑！”姓舒的门客后悔了，连连请罪，就
带了崔再竞一起去搜查那个告发者的党羽，果然找到了失踪的小妾。张行岌立即向武则天报告，为崔宣平反，把
告发者依诬告反坐。

谁是小偷
一天晚上，小镇上的乐器商店被盗。盗贼是

砸碎了商店一扇门上的玻璃窗后钻进店内的。他
撬开3个钱箱，盗走里面的钱，又从一个乐器盒
里偷走了一只名贵的小号。

警方对现场调查后认为，小号是店里最贵的
物品，而且是放在盒子里的，不知情的人肯定想
不到去偷这个，因而断定窃案是内鬼干的。因此，
怀疑对象是汉森、莱格和海德里3个少年学徒。
3个少年被带到警官索伦森先生面前。索伦

森对他们说：“现在请你们写一篇短文，都假设自
己是窃贼，把你们的作案过程写下来，然后读给
我听。”

汉森先写完：“星期六早晨，我对乐器店进行
了仔细观察，发觉后院是最理想的下手地方。到
了晚上，我打碎了一扇边门的玻璃窗，爬了进去。
我先找钱，然后拿了一个很值钱的喇叭，轻手轻
脚溜出商店。”

轮到莱格了：“我先用金钢刀在橱窗上割了
个大洞，这样动静小，不会引起注意。我也不会去
撬3个钱箱，因为这会发出响声。我会去拿小号，
因为那最值钱。但我会连盒子一起拿走，因为这
样最便捷，也不容易留下痕迹。”

最后是海德里：“深夜，我在暗处撬开商店边
门，戴着手套偷抽斗里的钱，然后是小号。我要用
这钱买一副有毛衬里的真皮手套，等人们忘记这
桩盗窃案后，我再出售这只珍贵的小号。”

索伦森听完，指着其中一个说：“小家伙，告
诉我，你为什么要干这种坏事？”那个少年惊恐
万状。

这个少年是谁？索伦森凭什么识破了他？

答案：是莱格干的。
首先，他提到了装小号的盒子，还知

道店里有3个钱箱被撬。通常，只有真正
作过案的人才会记得这样的细节。

此外，他在短文里讲到的所有的行动
几乎都跟实际发生的事实相反。比如，窃
贼明明是打碎门上的玻璃进入的，他却
说自己要割开橱窗玻璃；小号明明是从
盒子里被拿走的，他却说自己要连盒子
一起拿走；钱箱都被撬开了，他又说自己
不会去动那3个钱箱。这是一种本能的
自我掩饰。

中国古代断案传统：无尸不定案
■二月河边

《水浒传》第二十五回“偷骨殖何九送丧供人头武二设祭”里有这么一段：武松出差
回来，打听得哥哥武大郎被嫂子潘金莲和奸夫西门庆害死。他找到了旁证，到衙门去告
状。想不到知县贪图贿赂，不予受理。但那狱吏却说了这么一句话：“都头，但凡人命之事，
须要尸、伤、病、物、踪，五件俱全，方可推问得。”同样的话在《金瓶梅》的第九回也重复了
一遍。
“尸”，是指尸体；“伤”，是指经过尸体检验以后发现的致命伤痕；“病”，也是指经过

尸体检验后发现的致死的病因；“物”就是指物证，尤其是指发现能致命的凶器；“踪”，就
是指具有证人证言等足以证明行凶情节的踪迹。这确实可以称之为中国古代法律处理人
命案件的“五大要件”。

行岌访妾

到了宋代，无尸不定案已经成了严格的司法原则，杀人案的审理，必须有尸体可验。在南宋人郑克写的《折狱
龟鉴》一书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件真实的案件。

北宋景祐年间（1034—1039），福州长溪县（今福建霞浦县）靠海边的一个村子里，有个老太太的两个儿子出海
打渔失踪了。老太太一口咬定是村子里某户人家谋杀了自己的儿子，到县衙门喊冤告状。县衙门的官吏都很犯难，
对老太太说：“海里经常有风浪，怎么知道你的两个儿子不是淹死的？况且就是被人杀死的，如果找不到尸体，依法
也不能作为杀人案件来受理。”

刚到县衙门任职不久的县尉（负责治安和刑事侦查的县级官员）蔡
高却很同情这个老太太。他觉得从老太太的脸色来看，确实是有冤仇的
样子。于是他暗中进行调查，果然发现老太太所指控的那户人家的确有
杀人动机，也有作案的可能。他就受理案件，和老太太约定：“耐心等待
十天，如果十天内找不到尸体，我甘愿为你接受缉捕杀人犯有误的惩
罚。”

蔡高在海边等到第七天，海潮真的将那两个失踪儿子的尸体推到
了岸边。他立即主持检验，发现两人身上都有致命伤口。他下令逮捕老
太太指控的那户仇人，严加审讯，对方果然认罪伏法。蔡高因此案声名
大震，被长溪百姓奉为神明。

蔡高候尸


